
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95 年 10 月份簡訊 

 

主題： 

有關公務人員於 84 年 7 月 1 日以後曾任約聘（僱）人員期間之年資，因係適用

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儲金給與辦法，於離職時領取公、自提離職儲金，故其

年資無法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相關規定補繳，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、撫卹年資 

 

說明： 

  銓敘部民國 95 年 8 月 14 日部退四字第 0952677829 號函略以，查公務人員

退休法第 2 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退休之公務人員係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律任用之

現職人員。」同法施行細則第 2條規定：「（第 1項）本法第 2條所稱公務人員任

用法律，指銓敘部所據以審定資格或登記者皆屬之。（第 2 項）所稱公務人員以

有給專任者為限。」復查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：「公務人員退休金，

應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立之退休撫卹基金支付之，並由政府負最後

支付保證責任。」另查同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1項規定：「依本法退休人員，在

本法修正施行後之任職年資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應以依法繳付退撫基金之實際

月數計算。未依法繳付退撫基金之任職年資或曾經申請發還離職、免職退費或曾

經核給退休金、資遣給與之任職年資，均不得採計。」 

  又查 84 年 7 月 1 日施行之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儲金給與辦法第 2 條規

定：「本辦法所稱聘僱人員，係指各機關學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聘用或適用及

比照適用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約僱之人員。」第 3 條規定：「各

機關學校進用聘僱人員時，應於聘僱契約內訂定聘僱人員每月按月支報酬之 12%

提存儲金，其中 50%由聘僱人員於每月報酬中扣繳作為自提儲金，另 50%由聘僱

機關學校提撥作為公提儲金。」第 5 條規定：「聘僱人員因契約期限屆滿離職、

或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於契約期限屆滿前離職、……，發給公、自提儲金本

息。……」；準此，84 年 7 月 1 日起，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應依上開規定繳交離

職儲金，並於離職時，發給公、自提離職儲金，而非依上開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

繳交退撫基金之適用對象。故 84 年 7 月 1 日以後，曾任約聘（僱）人員之年資，

不得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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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縣馬公市文澳國民小學、澎湖縣馬公市五德國民小學、澎湖縣馬

公市石泉國民小學、澎湖縣湖西鄉湖西鄉湖西國民小學、澎湖縣湖

西鄉龍門國民小學、澎湖縣白沙鄉赤崁國民小學 
副  本：澎湖縣政府人事室、澎湖縣政府行政室文書課（請刊登公報） 

縣 長 王 乾 發 

 

 
澎湖縣政府 書函 

受 文 者：如正、副本行文單位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0 日 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 0981500733 號 
附  件： 
主  旨：公務人員曾任立法委員或各級議會議員聘用之公費助理年資，於依

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時，不得併計為退休年資，請 查照。 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室案陳銓敘部 98 年 6 月 9 日部退三字第 09830712141
號書函辦理。 

二、查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 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退休之公務人員，係指

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現職人員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1
項規定：「本法第 2 條所稱公務人員任用法律，指銓敘部所據以審

定資格或登記者皆屬之。」同細則第 44 條規定略以，公務人員在

本法修正施行前之年資併計及退休金，仍適用本細則修正前規定。

又依 71 年 2 月 2 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

定：「依本法退休人員，具有左列曾任年資，得合併計算：一、曾

任有給專任之公務人員具有合法證件者。二、曾任軍用文職年資，

未併計核給退休俸，經銓敘部登記有案，或經國防部核實出具證明

者。三、曾任下士以上之軍職年資，未核給退役金或退休俸，經國

防部核實出具證明者。四、曾任雇員或同委任及委任待遇警察人員

午資，未領退職金或退休金，經原服務機關核實出具證明者。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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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任公立學校教職員或公營事業人員之年資，未依各該規定核給退

休金，經原服務機關核實出具證明書者。」準此，公務人員任職年

資合於併計退休者，限於各機關(構)學校、軍事單位職務性質、職

責相當之編制內有給專任人員之年資；此外，84 年 7 月 1 日公務人

員退撫新制施行後，其退休年資之併計，除以依法繳付退撫基金之

實際月數為據外，仍應符合上開新制施行前之年資採計標準。合先

敘明。 
三、另依銓敘部 73 年 12 月 5 日台華甄一字第 966 號函釋規定略以：依

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規

定聘用，且列冊送銓敘部登記備查者，由於與上開退休法第 2 條及

其施行細則第 2 條所規定之年資採計原則相符，爰同意予以併計公

務人員退休年資；未經送銓敘部登記備查之聘用人員年資，仍不予

採計。又依立法院組織法第 32 條規定：「立法委員每人得置公費助

理 8 人至 14 人，由委員聘用；……。公費助理與委員同進退；其

依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相關費用，均由立法院編列預算支應之。」

復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9 年 3 月 9 日台 89 勞動一字第 0009281 號

公告，地方民意代表聘(遴)、僱用之助理人員，自公告日起適用勞

動基準法。此外，98 年 5 月 27 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35141
號令修正公布之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

條例第 6 條亦規定：「(第 1 項)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

6 人至 8 人，縣(市)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 2 人至 4 人，公

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。(第 2 項) ……。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

之規定，……。」綜上規定，立法院及各級議會之公費助理，係由

立法委員或各級議會議員自行聘用，並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相關

權益事項之人員，非屬上開規定所稱銓敘有案之公務人員。從而公

務人員於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時，其曾任立法委員或各級議

會議員自行聘用之公費助理年資，不得併計為退休年資。 
正  本：澎湖縣政府各所屬一級機關、澎湖縣政府各所屬二級機關、澎湖縣

各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各鄉市公所、澎湖縣各鄉市民代表會、澎湖

縣立馬公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中正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湖西國民中

學、澎湖縣立白沙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西嶼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望

安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七美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、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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